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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刑事案件中犯罪成本的法律性质实际上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

财物。在考虑犯罪成本能否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时，应当以被害人损失是否能够得

到弥补为核心标准，依序考虑犯罪成本流向、犯罪成本种类、犯罪成本客观价值

能否忽略几个因素。唯有在犯罪分子对被害人支付货币，或是向被害人给付具有

可利用性、能够实现预期目的，从而能够弥补被害人损失的财物时，方能在认定

犯罪数额时扣除犯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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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

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在吸收

合并最高法相关司法文件的基

础上， 就反垄断民事诉讼相关

问题作出系统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

凯元介绍， 司法解释积极适

应经济新业态发展和国际竞

争的新挑战， 认真总结反垄

断执法司法经验， 充分吸收

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 体现

我国反垄断司法规则的科学

性和先进性。

司法解释共 51 条， 对反

垄断民事诉讼程序事项、 相关

市场界定、 垄断协议、 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以及垄断行为的民

事责任等作出规定。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原

告依据反垄断法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或者在

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

断行为的处理决定作出后向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且

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起

诉仅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

的特定行为构成垄断， 而不

请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对于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

的审理， 司法解释规定， 当事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

名具有案件所涉领域、 经济学

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 就案

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此

外，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

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提出市场

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意见。

该司法解释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

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同时废止。

最高法当日还发布了 5 起

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反垄断典

型案例， 涵盖垄断协议纠纷和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两大垄

断纠纷案由， 涉及问题较为广

泛， 对于准确理解与适用修改

后的反垄断法及新的司法解释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介绍， 2013 年至 2023

年， 全国法院共审结垄断民事一

审案件 977 件。 最高法知识产权

法庭自 2019 年 1 月成立以来，

至 2024 年 5 月底共受理垄断民

事案件 178 件， 审结 131 件， 多

起案件具有典型意义并产生较大

社会影响。

陶凯元表示， 人民法院将持

续加强反垄断司法， 不断开创反

垄断审判工作新局面， 为促进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

务和保障。

新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发布
最高法：持续加强反垄断司法 不断开创反垄断审判工作新局面

犯罪成本的法律性质与数额扣除规则

一、问题缘起

近期《刑事诉讼法》 第四

次修改过程中， 涉案财物处置

相关问题得到高度重视。 司法

实践中， 在诈骗类等部分侵财

类案件中， 行为人使用的财物

通常被称为犯罪成本。 但《刑

法》 并没有明文规定“犯罪成

本” 的概念， 实践中的叫法实

际上是借鉴了经济学上的概

念。 因此， 刑法上如何理解所

谓的犯罪成本是亟待解决的问

题。

二、 调研发现

以诈骗罪为例， 行为人以

价值 10 万元的赝品古董冒充

价值 100 万元的真品古董出售

或抵押给被害人从而骗取财

物， 或以欺诈手段骗取被害人

钱款后， 为继续实施诈骗而向

被害人支付“利息” 10 万元，

最终骗得被害人共 100 万元存

款。 此类案件中， 古董或 10

万元“利息” 是犯罪分子为了

诱导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进而

完成诈骗行为所必须支付的资

源和代价， 因此被形象化地称

为“犯罪成本”。 司法实践对

此类案例的争议集中在： 这古

董或 10 万元“犯罪成本” 在

法律上是什么性质？ 认定犯罪

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 应当考

虑何种因素？

三、 理论分析

（一） 法律性质

犯罪分子在诈骗犯罪过程

中使用的财物与诈骗罪有直

接、 密切的联系， 使用者具有

犯罪故意和使用财物的故意，

对其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

根据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以下简称“供罪财物”） “四

个要件” 标准， 故实际上犯罪

成本的法律性质为供罪财物。

但为了便于读者对这类问题的

整体理解把握， 下文仍以“犯

罪成本” 表述， 而不修正为

“供罪财物”。 由此可推， 犯罪

成本能否在认定犯罪数额时扣

除的问题， 实际上应当理解为

供罪财物能否在认定犯罪数额

时扣除的问题。

（二） 数额扣除规则

诈骗罪等侵财类犯罪侵

害的法益是被害人对财产的

所有权或占有权， 在此类犯

罪既遂的情况下， 被害人的

财产必定遭受了损失， 因此

犯罪数额认定应当体现被害人

财产法益受到侵害的程度， 即

可由货币计量的财产价值贬

损。 犯罪分子所给付的成本实

际上是对本人物质性利益的一

种让渡， 故犯罪成本能否从犯

罪数额中扣除即转化为犯罪分

子让渡的利益能否、 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修复被害人所遭受的

不利益， 从而修正对犯罪数额

的评价。 下文从犯罪成本流

向、 犯罪成本种类和犯罪成本

客观价值能否忽略几个方面进

行分析论证。

1.犯罪成本流向。 在犯罪

分子为完成犯罪， 向被害人之

外的第三人给付一定货币或物

品的情形下， 通常犯罪分子的

财产不可能对被害人的财产损

失产生任何弥补作用， 被害人

被侵害的法益亦无法得到修

复。 因此无需考虑犯罪分子的

利益支出对犯罪数额评价的修

正， 犯罪分子的财产价值不应

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司法实

践目前也持此种观点， 如最高

检《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指引》 指出： “犯罪嫌

疑人为实施犯罪购买作案工

具、 伪装道具、 租用场地、 交

通工具甚至雇佣他人等诈骗成

本不能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犯罪成本流向不为被害人

情形下的处理少有争议， 对于

犯罪成本影响犯罪数额认定的

争议， 往往发生在行为人存在

反对给付的场合， 即行为人为

达犯罪目的， 将作为犯罪成本

而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财物交

付给被害人， 被害人虽最终遭

受财物等损失， 但亦从行为人

处获得了用于作案的某种犯罪

成本。 此时， 犯罪成本的流向

即为被害人本人， 应当进一步

考虑此处犯罪成本的种类是货

币还是能够以货币衡量价值的

物品。

2.犯罪成本种类。 以第二

部分所举案例为例， 如果犯罪

分子支付的是 10 万元“利

息”， 那么该成本支出与被害

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具有同质

性 （皆为货币）， 能够进行价

值衡量， 此情形下能够明确被

害人遭受的损失可以得到弥补

的数额， 犯罪成本的利益让渡

应当修正对犯罪数额的评价。

因此， 在犯罪分子向被害人本

人支付货币的情形下， 认定犯

罪数额时应当扣除该部分货币

数额， 故前案中认定的犯罪数

额为 90 万元。 《检察机关办

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指引》 的

相关规定也体现了货币扣除的

原则， 即“对通过向被害人交

付一定货币， 进而骗取其信任

并实施诈骗的， 由于货币具有

流通性和经济价值， 该部分货

币可以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当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并

非货币而是物品时， 应当进一

步判断该物品的客观价值在弥

补被害人财产损失过程中是否

能够忽略不计。

3.犯罪成本客观价值能否

忽略。 如前述案例， 若犯罪分

子向被害人给付的是赝品古

董， 通常赝品的客观实际价值

远低于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

失， 且被害人没有义务为了赝

品消耗自己的时间、 精力等资

源， 将其交换成能够弥补损失

的相当货币， 甚至可能被害人

本人为了将该赝品交换成相当

货币所付出的无形成本高于赝

品本身的价值。 故很难说由于

该赝品的给付， 被害人的损失

得到了有效弥补， 该物品价值应

当忽略不计， 此时该赝品价值被

排除出犯罪数额认定范畴不具有

合理性， 即前案中， 此种情形

下， 犯罪数额认定为 100 万元。

若前案中， 犯罪分子以某一

具有客观市场价值的真品古董作

为“利润” 交付给被害人时， 如

果被害人按照市场流通价值交

换， 则有可能对其损失进行一定

程度的弥补。 但此时不仅要关注

犯罪分子交付的财物的客观价

值， 还应重点评价该物质利益相

对于被害人的主观价值。 因为并

非犯罪分子给付的任何财物对于

被害人都具有利用可能性， 必须

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给付的财物之

于被害人是否具有可利用性， 能

否帮助其实现预期的交易目的，

是否能够弥补其受到的财产损

失。 如果综合前述考量因素， 犯

罪分子给付的财物能够弥补被害

人遭受的财产损失， 则应当在认

定犯罪数额时， 扣除财物客观价

值的相当数额； 反之， 则不应当

扣除。

四、 结论

刑事犯罪成本的法律性质为

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认定犯

罪成本能否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时， 应当以被害人损失是否能够

得到弥补为核心标准， 依序考虑

犯罪成本流向、 犯罪成本种类、

犯罪成本客观价值能否忽略几个

因素， 唯有在犯罪分子对被害人

支付货币， 或是向被害人给付具

有可利用性、 能够实现预期目的

从而能够弥补被害人损失的财物

时， 方能在认定犯罪数额时扣除

犯罪成本。

□ 吴瑕


